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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沈阳建筑大学概况

沈阳建筑大学是以建筑、土木、机械等学科为特色，以工为主，工、管、理、文、农、法、艺术等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省部共建高等学校，原隶属于国家建设部，2000 年在国家办学管理体制调整中划归辽宁省管理。2010年，辽宁省政府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北京签署了共建沈阳建筑大学协议，为学校创建有特色、高水平建筑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进一步密切学校与行业及行业主管部门联系搭建了新的平台。

学校位于沈阳浑南新区的主校区占地面积 1500亩，建筑面积 48万平方米。主校区规划设计体现了以人为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规划布局合理，建筑形式现代、质朴、简练，功能设施齐全。教学区为网格式、具有东方文化底蕴的庭院组合，有利于资源共享和学科交流。一座长达 756 米的亚洲第一长廊将教学区、图书馆、实验区、办公区、生活区巧妙地连接在一起，形成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学校拥有开放式图书馆、国内首座建筑博物馆、多功能体育中心（包括：游泳馆、篮排球馆、乒乓球馆、体操馆、文娱馆等）、网球训练中心、方便快捷的校园数字信息化平台。学校校园获得国家“2008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学校设有17个学院（教学部），现有教职工1700余人，其中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导师479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人，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特聘教授以及辽宁省攀登学者、特聘教授10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及全国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6人，国家级和省级教学名师12人，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及辽宁省创新团队9个。学校目前有各类在校生19000余人，其中本科生12000余人，博士、硕士研究生2800余人。

学校现有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涵盖31个二级学科点（学科方向），有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15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涵盖95个二级学科点（学科方向），涵盖工、管、理、农、法、艺术等6个学位门类。学校有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工程、工程管理、翻译硕士等6个专业学位类别，并涵盖建筑与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10个领域。学校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单位。学校有二个国家级科技平台，有11个省、部级重点学科，28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土木工程、建筑学、机械工程、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等5个一级学科被评为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特色学科。我校在全国第三轮一级学科评估中，土木工程、建筑学、机械工程、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软件工程等6个一级学科位列辽宁省属高校第一名或并列第一名。

学校本科教育包括7个门类下24个专业类，共46种专业。我校于2006年9月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国家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建筑学、城市规划、土木工程、给水排水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和工程管理专业以最长有效期通过了国家的专业教育评估。建筑学、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和工程管理等6个专业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获批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学及工程管理7个专业获批辽宁省首批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优势特色专业。学校还拥有23个省级特色（示范）专业、改革试点专业和重点建设专业。在辽宁省已开展的在辽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工作中，我校共参评专业28个，其中6个专业排名第一，21个专业排名进入前五名。我校数控机床主轴系统创新团队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土木工程材料系列课程教学团队、机械设计与制造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和工程管理系列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土木工程材料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盛京宫殿建筑》被评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工程管理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被评为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我校是教育部确定的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高校，现有3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8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省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个省级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我校学生多次在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等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学校招生范围覆盖31个省区，其中在22个省区为一批次录取。学校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培养高水平运动员试点单位之一。学校2002～2014年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在辽宁省高校名列前茅。

“十一五”以来，学校获得科技总经费6.19亿元，累计科研立项3600余项，其中国家和省部级1200余项。147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科技发明奖4项，国家专利金奖1项，国家专利优秀奖1项。2004年以来学生申请专利数年均超过百项，列辽宁省高校前茅。学校承担国家和省级教改立项160项，教改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45项。“一般工科院校本科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获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学校于2005年、2008年连续2次被评为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沈阳建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入编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二等奖。学校图书馆馆藏图书150余万册。

学校与美国迈阿密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及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所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或科研、合作办学关系，是国家教育部选定的招收国内访问学者单位，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首批可以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学校，是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招收院校，是辽宁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博士奖学金生招收院校,是辽宁省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辽宁省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中芬（北欧）木结构节能环保别墅建筑示范项目”和“中德建筑节能示范项目”搭建了高端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学校与罗马尼亚特来西瓦尼亚大学共同建立了孔子学院。

学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秉承“严谨治学、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和“博学善建、厚德大成”的校训，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不断深化各项教育教学改革，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为建设特色鲜明、行业领先的创新型建筑大学而努力奋斗！

第二部分  沈阳建筑大学2015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见附件）
第三部分  沈阳建筑大学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一）收入总计55988.44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37540.83万元。
2.事业收入14575.37万元，主要是学校学费、宿费和横向科研经费等收入。
3.其他收入3872.24万元，主要是科研经费拨款、非本级财政拨款等收入。

（二）支出总计43540.22万元，包括：

1.基本支出33140.88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4071.5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1998.7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7069.76万元。
2.项目支出10400.14万元，主要包括资助体系、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业务支出。

（三）年末结转和结余26832.85万元
主要是学校的纵横向科研经费的累计余额。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一）总体情况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沈阳建筑大学2015年整体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既包括使用当年财政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2015年度财政拨款支出27844.0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980.3万元，项目支出8863.79万元。

（二）具体情况

2015年度财政拨款支出27844.09万元，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分，包括教育支出22871.69万元，科学技术支出56.5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0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011.9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438.8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65.2万元，其他支出100万元。
1.教育支出22871.69万元，均为高等教育，主要是用于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科学技术56.5万元，均为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主要是学校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

3.文化体育与传媒100万元，均为博物馆支出，主要是用于建筑博物馆等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4011.9万元，均为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主要是用于学校离退休经费支出。

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438.8万元，均为事业单位医疗，主要是用于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等支出。

6.住房保障支出265.2万元。均为住房公积金支出，主要是职工住房公积金补助支出。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3.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6.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7.基本支出：指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8.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9.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10.“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11.教育（类）教育管理事务（款）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项）：反映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
12.教育（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省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包括研究生）的支出。政府各部门对社会中介组织等举办的各类高等院校的资助，如捐赠、补贴等，也在本科目中反映。
13.科学技术（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学技术支出（项）：反映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中用于其他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

14.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文物（款）博物馆（项）：反映文物系统及其他部门所属博物馆、纪念馆（室）的支出。

1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1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事业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1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生活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